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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财经大学房屋出租出借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房屋出租出借管理，提高

资产使用效益，确保国有资产安全，根据《教育部直属

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教财〔2012〕6 号）、

《教育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直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若干

意见》（教财〔2017〕9 号）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

加强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的通知》（教财厅函〔2020〕

9 号）、《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财

资〔2024〕116 号）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出租出借房屋，是指产权归学校

所有或学校占有、使用的，并根据学校规定准许出租出

借给学校下属企业、校外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及其附属配

套建筑，不含场馆、教室。

第三条 房屋出租出借活动必须遵循“统一领导、归

口管理、公开招租、收入上缴”的原则。

第四条 房屋的出租出借实行“委托管理、三权分离”

的管理模式。国有资产管理处代表学校行使所有权，受

托方行使管理权，承租（借）方按照合同拥有使用权。

第五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代表学校分别委托后勤服

务总公司和四川西南财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担出租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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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房屋日常管理事宜。未经学校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将学校房屋对外出租出借。

第六条 学校房屋出租出借取得的收入，应按照有关

规定纳入学校预算，统一核算，统一管理。学校从实际

收取的租金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受托方管理费。

第七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是学校房屋出租出借的归

口管理部门，主要职责为：

（一）起草房屋出租出借管理制度；

（二）与受托方签订委托管理协议；

（三）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拟出租出借房屋的租

金价格进行评估，确定出租基准价格，作为房屋公开竞

价招租的价格依据；

（四）定期核算应支付给受托方的管理费用；

（五）对出租出借合同进行规范管理，并对执行情

况进行监督；

（六）按规定向教育部报批报备房屋出租出借事项。

第八条 受托方的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对所管理的出租出借房屋进行业态规划，经

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，报负责国有资

产管理工作的校领导审批；

（二）制定房屋出租出借实施细则，加强对房屋出

租出借活动的管理，实施细则经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

会审批后生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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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以服务师生需求为目的出租出借房屋，经受

托方调研后提出建议基准价格，报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

员会审批；

（四）招租价格不得低于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的基

准价格，或经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准的、以服务

师生需求为目的的出租出借房屋基准价格。

（五）与承租（借）方签订《西南财经大学房屋出

租出借合同》，出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三年；

（六）建立受托管理的房屋出租出借台账，做好动

态跟踪管理；

（七）合同签订后，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将租赁合同

等相关资料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备案；

（八）将房屋出租出借租金和保证金及时足额上缴

学校财务处；

（九）由后勤服务总公司代表受托方统一收取出租

出借房屋的水、电等费用，及时足额上缴学校财务处；

（十）配合国有资产管理处完成房屋出租出借的报

批报备工作；

（十一）对承租（借）方进行监督管理，确保出租

出借房屋安全；

（十二）负责出租出借房屋的清理腾退工作。

第九条 房屋出租出借原则上实行公开竞价招租，必

要时可以采取评审或者资产评估等方式确定出租价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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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出租过程公正透明。

第十条 出租出借房屋租赁期满不得直接续租，受托

方应按照房屋出租出借实施细则重新公开招租。

第十一条 受托方是出租出借房屋管理的第一责任

单位，出租出借房屋的使用性质和范围必须符合国家和

学校的有关规定，开展出租出借经营活动不得影响学校

教学、科研、行政管理、学生与教职工生活的正常秩序。

第十二条 出租出借房屋原则上不得进行用途变更、

改扩建，确需用途变更或改扩建的，由受托方提出申请，

报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审批。

第十三条 学校出租出借房屋不得开展以下项目，包

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生产、加工、储存、经营易燃性、爆炸性、

毒害性、放射性、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

物质；

（二）酒吧、歌舞厅、KTV、私人影院、电子游戏室、

网吧等经营业态；

（三）其他危害国家和学校安全，损害公共利益，

影响学校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等经营活动。

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在工作中不履行相应职

责、滥用职权擅自出租出借房屋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

单位和个人，学校除收回该房屋、没收其全部收入外，

还将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行政、经济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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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五条 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的，按照“谁管

理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合同签订部门负责及时、妥善

解决。

第十六条 学校下属企业、挂靠的行业协会等社会组

织使用学校公房的，按照房屋出租进行管理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解释。未尽事宜

按照上级部门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西南财经

大学出租出借房屋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西财大办〔2016〕11

号）同时废止。学校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

以本办法为准。


